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沪电信职院〔2016〕89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控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控烟工作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执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控烟工作管理

办法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控烟工作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

烟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履行高等学校建设文明校园、优化育人环

境、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责任，本着维护公众健康的社会责

任，改善学院卫生环境，提高师生员工健康水平的原则，经学院研究

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在全院开展控烟工作。

一、工作目标

控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通过引

导师生增强健康意识、学习控烟知识、掌握戒烟方法和技巧，全面开

展控烟工作；通过明确控烟区、合理设置吸烟区，将吸烟的人群控制

在最小程度；通过开展创建无烟科室活动，全力营造卫生、健康的工

作环境；通过控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约束和监督师生员工自觉控烟

行为的养成；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 3年内使学校基本达到控

烟校园的标准，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文明、健康、和谐的绿色学习、

生活环境。

二、组织机构

1．学院成立控烟工作领导小组

（1）小组成员

组 长：吴依本

副组长：顾剑锋、曾本聪



成 员：林春方、封 萍、陈红旗、戎磊、孙云波、常浠婧、邵

菁、朱以奋

（2）主要工作职责

全面负责全院控烟的组织领导工作；审查批准学院控烟工作的相

关文件；讨论决定学院控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2.控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1）办公室成员

办公室设在学院党委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曾本聪

副 主 任：林春方、封 萍、戎磊、常浠婧、邵菁

成 员：由各系部及职能部门支部书记组成。

（2）主要工作职责

负责学院控烟工作的组织实施、日常管理、督导检查、考评及组

织开展技术指导，落实控烟措施和相关的设备、设施和管理经费等工

作。

（3）办公室下设 5个工作组

1）宣教活动组：党委办公室

宣教活动组主要负责学院在禁烟场所张贴统一的禁烟标志，在吸

烟区悬挂、张贴烟草危害的宣传品；不定期利用校园广播、电视、宣

传栏等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在每年 5 月 31 日世界无烟日集中开展控

烟宣传活动；控烟知识培训、院园控烟宣传和教育内容；举办吸烟有

害健康的专题讲座，为吸烟者介绍吸烟的危害性与戒烟方法。



2）巡视督导组：后勤保障处、保卫处

巡查员：由安保员、物业人员担任。负责对全校公共环境进行巡

查，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学生活动组：学生处、团委

学生处、团委主要负责学生控烟工作的组织、教育、检查，发挥

心理健康咨询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控烟工作。辅导员、班主任等学

生工作干部应将学生控烟工作纳入日常工作，利用新生入学、“两课”

教育、学生班会、党团日活动等载体加强教育引导，探索各种形式将

控烟工作长抓不懈。

环境建设组：党委办公室与后勤保障处（兼）

主要负责学校控烟环境和设施的建设，以及禁止吸烟警示牌、吸

烟危害健康的警示语标牌等的制作、张贴或悬挂。

技术指导组：学院医院室

负责为全校控烟提供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咨询服务等。

三、控烟范围

结合学院实际，明确我院控烟范围如下：

1. 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

（1）全院所有教学科研办公场所：包括教学楼、实训楼、学院

办公楼、图书馆、室内体育场、临时教学设施。

（2）学生宿舍：包括学生宿舍楼及楼内的辅导员、宿管员寝室、

值班室和相连的办公用房。

（3）学生食堂。



（4）各类接待室、会议室、报告厅等区域。

（5）有特殊消防要求的场所（如电梯间、配电房、水泵房、物

品储藏仓库、地下空间等）。

（6）其它明令禁止吸烟的场所。

进入上述场所的学院师生员工、校外人员都应自觉遵守规定，禁

止吸烟。

2.控制吸烟的场所

（1）教学、办公区周边等区域应控制吸烟。

（2）校内内不得吸游烟。

全面禁止吸烟场所和控制吸烟场所的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为控

烟工作的责任单位。学校各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控烟工作的责任人。

四、监督和奖惩

1．各系部二级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措施并加以实施。

2．建立学院、二级单位和学生三级控烟监督巡查队伍，对全校控

烟工作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并对校园内禁烟区域吸烟现象进行教育劝

阻；控烟办公室应积极探索帮助教职工戒烟的办法；校内经营网点不

得销售烟草，违者罚款 1000 元，劝阻无效者予以清退。

3．各级单位的控烟工作开展情况将作为年终考核及先进单位评选

的重要内容；教职工个人违规吸烟被督查或举报三次以上，不得参加

年度各类先进评选；教师违规在学生面前吸烟、接受学生敬烟，或发

现学生违规吸烟不进行劝阻视为教学违纪；多次劝阻无效情节严重者，

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4．学生工作部门要着力抓好学生控烟工作，《学生手册》应明令

学生不得违规吸烟，并积极引导吸烟学生戒烟；学生违规吸烟，在综

合素质测评中应酌情减分，被督查或举报三次以上，不得参加年度各

类先进（含奖学金）评选，多次劝阻无效情节严重者，给予警告以上

处分。学生宿舍检查发现有吸烟迹象的，认定为不合格宿舍，不能参

评文明宿舍。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